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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护林联防体系建设的思考

摘　要：护林联防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当今毗连地区森林资源保护的重要工作。随着机构改革，森林防灭火职能发生变化，

在改革的新形势下护林联防工作面临着新的考验。该文综述了护林联防的主体、内容及特点，分析了新形势下护林联防

工作存在的问题，从组织领导、监管职能、体制机制、政策扶持和创新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加强护林联防体系建设的对策

建议，以期为护林联防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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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st protection 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forest resources protection in adjacent 
areas. With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 function of forest fire prevention and extinguishing has change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reform, the joint forest protection work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ubject,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rest protection joint defense, analyzes problems of forest protection system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st protection system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regulatory functions,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policy support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st prot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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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火灾危害性大，可使森林资源和人民生
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1,2］。森林火灾的发生点多
面广，发生较大以上森林火灾时，省市县毗连地
区之间，易成为空心地带，甚至会因沟通不畅而
贻误战机，造成重大损失；集体山林的林农个体
之间，不成规模，经营风险大，护林力量单薄，
防范和扑救火灾难。为此，毗连地区的森林防火
重要性日益突显，毗连地区如何有效做好森林防
火工作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3-5］。早期
的护林联防组织在林业部门的牵头下陆续成立，
并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护林联防体系，对
有效保护毗连地区森林资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6-7］。经过多年实践表明，护林联防体系能
够降低毗连地区火灾风险，减少林农经营损失，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实现了群防、
联防的目的。同时，由于护林联防组织是在自愿
条件下成立的，所以一旦发生火灾，积极性高，
反应快速，处置有效，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火灾
造成的损失［6］。林业机构改革前，森林防灭火
职能主要由林业主管部门承担。2018 年机构改革
后，森林防火（消防）指挥部（以下简称“森防指”）
由林业主管部门划转至应急管理部门，成立新的
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林业主管部门履行行业管理
职责，应急管理部门履行综合防控责任。随着林
业改革进入深水期，在新形势新要求下，护林联
防也面临着一些新的考验。如联防队伍力量有所
减弱，联防内容从单一的森林防火向森林草原防
灭火一体化和复杂多样的林业资源综合保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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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联防质量从护住林向护好林转变，森林火
灾涉林案件行刑衔接工作面临新的磨合期等［8］。

本文以护林联防的主体与内容方面为出发
点，探讨了护林联防工作现状及存在问题，对新
形势下护林联防体系建设提出了对策建议。

1　护林联防的主体与内容

护林联防主体形式多样，共同的目的是自防
为主、积极联防、团结互助、保护森林、发展林
业、稳定社会秩序。全国各地有多种形式的护林
联防主体，主要有政府组织的护林联防委员会、
民间组织的护林联防协会和其它护林联防主体。
其对保护森林资源，发展山区经济，稳定毗连地
区的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7］。

护林联防内容从单一的森林防火联防联控开
始，已逐渐发展成为包括森林防火、森林培育和
收获、造林绿化、林政资源管理、权属纠纷调处
和有害生物防治等森林资源保护的多方面内容。
护林联防组织的成立，共同目标是实现资源共享、
信息互通、护林共管、和谐共建，即保护了森林
资源、又增进了彼此友谊。

1.1　主体
1.1.1　护林联防委员会

政府组织的毗连地区护林联防委员会，以大
范围省际联防为主，省内各县市区联防为辅。主
要有闽浙赣毗连地区护林联防委员会、苏浙皖毗
连地区护林联防委员、湘粤桂边界护林联防委员
会、陕甘 2 省“千山”13 县护林联防委员会和
新疆的兵地联防组织等。省际联防委员会多成立
较早，如闽浙赣毗连地区护林联防委员会于 1955
年成立，至今已延续 76 年，涉及 6 个联防区 38
个县（市、区）；苏浙皖毗连地区护林联防委员
会于 1956 年 4 月召开第一次护林联防会议以来，
至今已延续 75 年［9］。随着机构改革，牵头部门
部分由林业主管部门划至应急管理部门，政府组
织的护林联防相应职能也随之划转。新疆建设兵
团与当地人民政府在林业管理中开展松材线虫防
治、森林防火、林业生产等方面联防工作，做到
兵地融合，互通有无。省内各县市区的地方联防
组织，多以毗连县乡之间的护林联防防灭火队伍
建设、物资共享为基础成立联防组织。

1.1.2　护林联防协会
协会组织既有省际政府组织，地方护林联防

协会，也有群众性护林联防协会，主要有福建、

江西的“护林联防协会”，尤溪县护林防火协会、
澡溪乡护林联防协会和群众性护林联防协会如武
义县白溪义务队等［10-11］。当前，护林联防协会
已逐渐发展为森林防火的主力军，如三明市自发
创建的群众性护林联防协会近 180 个，以个体大
户为主，实行村组分片制度。

1.1.3　其它护林联防组织
其它林业经济组织和自主经营者以及广大林

农群众等自发联合组织的联防队伍。如自然保护
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等自然保
护地的经营建设主体，组建毗连景区的护林组织。

1.2　护林联防内容及特点
1.2.1　管理体系

政府组织的护林联防主体，一般由其对应的
委员会或协会进行管理，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
如《毗连地区护林联防办法》《毗连地区森林案
件协查制度》等［12］。以闽浙赣毗连地区护林联
防委员会为例，除常规的森林防火工作外，传承
着一年一检查，两年一交接的模式。护林联防协
会按照协会章程及方案进行管理。其它护林联防
组织由组建单位或林农个体、经营管理者负责森
林资源保护等工作。

1.2.2　资金来源
护林联防委员会资金主要来源于当地人民政

府，护林联防协会资金主要来源于会员按照经营
规模缴纳的会费。其它护林联防组织资金来源不
尽相同。如林业经济组织和林农个体，则会拿出
一部分经营收入用于森林防火工作；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等自然保护地
的经营建设主体则可以收取游客门票，按照一定
比例的门票收入作为护林联防经费。
1.2.3　队伍建设

政府组织的护林联防队伍，主要由各级人民
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建设。协会组织的护林
联防队伍是由全体会员推荐选举产生的会长负
责，进行统一的培训教育和设备配备。其它护林
联防组织队伍由具体的经营建设主体组织相应的
防灭火队伍。

2　存在的问题

2.1　经营管理有待规范
机构改革后，森防指由林业部门划转至应急

管理部门，森林防灭火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
虽然多数护林联防工作领导给予充分支持，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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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对护林联防工作仍重视不够，没有充分发
挥防林联防的应有作用。会议制度缺乏，联防会
议较少，各联防成员之间沟通不够，联防组织发
挥的作用有限。护林联防形式有待创新，毗连地
区的人才共培机制有待发展完善［13］。

2.2　资金投入有待加强
森林防灭火成本高，联防组织会费收入有限。

协会组织和其它组织甚至当地人民政府组织缺乏
固定资金来源，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毗连地区的林
火监测预警建设、林火阻隔系统建设、森林消防
队伍建设、防灭火机具购置更新、森林火灾隐患
排查等护林联防工作的开展，对减少森林火灾发
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留下了安全隐患［6］。
林区基础设施建设受林区物候、地形地貌、工程
成本、管护能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建设难度大，
资金需求高，但作为毗连地区的林区县和森林火
灾高风险区，本身经济基础薄弱，财政紧张，资
金严重不足。

2.3　火源管控力度有待加大
部分群众护林、爱林意识较淡薄，法制观念

不强。村民烧田埂、节日上坟烧纸和野外吸烟等
习惯难以转变，“驴友”野外宿营，用火现象突
出，电力线路引发森林火灾时有发生，毗邻地区
火源管控存在盲区和薄弱环节，导致林区林缘、
省际、县际山体交界处违规用火难以有效制止［14］。
森林公安划转公安部门后，林业执法权限削弱，
执法人员流失，刑事立案资格丧失，对森林火情
和火案查处力度不够。机构改革后，各地新增森
林防火编制人员落实较慢，新调入人员业务能力
亟需提升，组织指导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力度不够，
发挥现代传播媒介主渠道作用不够充分，尤其是
森林火灾警示教育开展较少，对进山入林人员和
林区群众触动不深［15］。

2.4　综合防控能力有待增强
部分县市区护林联防不足，技术管理人员不

足，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省际、县际山林权
属纠纷时常发生，护林联防职能多数较为单一，
综合防控能力不强［16］。目前护林联防主要针对
森林防火，对于森林培育、林木管护、木材生产
和销售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都
是各自为政，未能充分发挥联防组织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尤其是森林病虫害防治领域，联防监测
网络和检验检疫机制不够健全，直接威胁毗连地
区的森林资源安全。

2.5　科技含量有待提升

毗邻地区的护林工作从人防、物防向技防转
变不够，防火措施、软硬件装备等科技含量有待
加强，预警监测体系不够完善，监控覆盖存在盲
区死角，数字化建设各有侧重，兼容性不强，毗
连地数据共享困难，各为“信息孤岛”，缺少护
林联防一体化应用，需要协同建立森林防火数字
化平台，研发智能研判和决策辅助等功能。

3　加强护林联防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3.1　加强组织领导
一是加强联防领导。主管领导常指导，常检

查，切实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二是健全联防
组织。各毗连单位成立护林联防指挥部，明确分
工，指定责任范围。建议毗连地区成立由应急、
林业、公安等部门共同组建的护林联防组织，逐
步实现联防组织功能多元化。三是加强联防组织
协同作战能力。适时开展联合演练、培训，不断
提高联防队伍的协同扑火作战能力。四是完善联
防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各种联防活动，以联心
促联防，如防火队伍知识竞赛、联防地防火科普
进校园、防扑火队伍安全扑火常识和紧急避险方
法的培训与演练等，提高火灾应急处置综合能力，
扩大交流合作，增进沟通了解，建立更紧密的合
作伙伴关系。

3.2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一是给予联防区基础设施建设林地使用的相

关政策支持。二是拓宽资金来源，建立护林联防
专项基金账户，给予护林联防组织抵押、贴息贷
款等惠林金融政策，多渠道引入护林防火资金。
三是充分鼓励和支持发挥协会护林联防的作用。
协会多数由民间力量组织，动作高效，可真正实
现群防群治和防患于未然的目的，可利用奖励激
励措施高效整合行政资源和民间资源［7］。

3.3　强化监管职能
一是完善规划预防体系，对“十四五”时期

护林联防工作进行系统顶层设计，科学谋划［13］。
二是深化改革，理清职责，加强沟通交流，推动
部门联动，做好联防区的森林防火等护林工作。
三是深入宣传教育。多渠道、多角度开展联防宣
传，重点开展护林宣传进校园，使“小手拉大手”
活动成为常态，让护林理念深入人心［17］。四是
强化火源管控。推广使用“防火码”APP，实现
毗连地区进山入林人员快速登记，建立反馈火情
和违规行为信息渠道，加强联防区的信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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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升“人为火”管控能力。严格野外用火管
理，让火源管控全链条、火因可追溯。加强森林
火灾隐患排查，对易造成森林火灾的重点人群进
行重点管控，增加护林巡防密度，及时发现并消
除火灾隐患［14］。

3.4　健全体制机制
一是健全护林联防章程、办法和预案等制度。

机构改革后，防灭火职能发生重大变化，已有的
章程预案也应适时修改完善，未有的也应制定联
防区扑救森林火灾应急预案，规范毗连地区森林
火灾的联动处置程序，以促进护林联防工作更有
效开展。二是坚持依法治林。把森林资源保护工
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健全案件查处机制，完善毗
连地区公、检、法、司等各单位对林业案件的协
同查处。开展火案公开审判，以案释法。三是落
实森林防灭火网格化管理。区划管护网格，落实
网格管理员和专业护林员，建立联防网络。四是
发展科技兴林作用。开展跨地区的科技交流，互
相促进，扩大科技示范，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联
合发展。重点加强遥感卫星和无人机在火灾预警
和扑救中的应用、增强队伍装备建设并探索天空
地协同的指挥技战术，提高科技含量，提升扑火
安全水平［13,16］。

3.5　加快创新发展
一是加强护林联防信息化建设［13］。强化林

火监测与预警、林火控制与扑救，打通毗连地区
信息共享渠道，促进村社、政府与森林经营者交
流平台畅通。二是共建风险评估防范机制。参与
森林火灾保险或建立森林保险机制，加强森林火
灾风险会商评估［6］。三是扩展合作领域。通过
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个人建立起公私伙伴关系，
形成林业领域的公私联动局面，提供公共服务。
同时，鼓励林业经营企业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按照“管理局主导、企业推进、林农自愿、市场
运作”的原则，落实护林联防经费保障和装备，
稳步推进购买森林防火服务［18］。联防区各单位
探索拓展林地征占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合作领域，建立和完善信息沟通和
工作联动机制，推动毗连地区形成合作、联防、
联动的局面［19］。四是用好森林火灾风险普查成果。
根据标准地和大样地可燃物特性及分布特点，建
立毗连地区可燃物分类体系与动态预报和火蔓延
模型等，为科学预测林火提供技术支撑［13］。

4　结　语

护林联防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传承和
加强护林联防工作，遵守护林联防规章制度，联
动护林、科技兴林、依法治林，充分发挥新时期
护林联防优势，保护森林资源，走向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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